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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 327016 号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

了股份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3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3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4年 4月 8日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327002号）。审计报告中包含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

类第 1号》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要

求，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九、5、（2）所述，2023年 4月 25日搜了股份、搜了股份

股东韩富平、搜了股份子公司深圳市富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扬州市工品易

购科技有限公司与搜了股份联营企业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丰易购”）及其控股股东上海易购京贸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署了《关于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

议”）， 股东协议经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根据股东协议约定，搜了股份及相关担保方承诺搜了股份引荐业务产生的

应收款项于 2023年 11月 30日前收回，合作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搜了股份承

担。创丰易购有权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收取保证金，对保证金不足以覆盖的未

收回应收账款余额收取年化 10%的资金占用费。搜了股份对上述事项承担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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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股东韩富平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作业务

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仍有余额 9,209,975.24元，搜了股份缴纳的保证金余额为

956.69万元，并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143.94万元。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

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该笔保证金的可收回性、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7所述，根据公司 2023年 5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因合资公司合作期间目标利润已基本完成，减资退出

溢价对应的剩余尾款 193,287.51元不再进行结算。另，公司 2020年度至 2022年

度因保底净利润的业绩补偿承诺分别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3,748,637.92元、-

5,916,109.67元、-2,358,636.85元。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搜了股份该项重大关联交易的

真实性和公允性。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作出调整及

应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

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搜了股份，并履行了职

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一

一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确定搜了股份合并财务报表的整体重要性水

平。搜了股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实体，我们采用税前利润的绝对值 1,612.74

万元作为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取整，由此计算得出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

性水平为 80.64万元。本期重要性水平计算方法与上期一致。

上述保留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搜了股份上述

重大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事项的会

计处理作出调整及应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该事项对搜了股份

的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仅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

不具有广泛性影响，因此对该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3

上述事项可能存在的错报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

不具有广泛性，但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搜了股份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

七条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

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定，当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时，注册会计师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因此，我们对搜了股份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

意见。

（三）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上述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可能对搜了股份 2023年度合并利润表的信用减

值损失、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合理估计上述事项对搜了股份 2023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潜在影响。

（四）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情况

上期非标事项 1：上述与创丰易购相关的重大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履行审议、

披露程序导致搜了股份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

上期非标事项 1本期消除情况：上述重大关联交易的股东协议经 2023年 5

月 22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3年 7月 19日召开的 202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期关于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尚未整改完毕的非标事

项已在本期消除。

上期非标事项 2：搜了股份追溯重述了前期财务报表，2020年度至 2022年

度分别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3,748,637.92元、-5,916,109.67元和-642,397.83元。

2022年度搜了股份对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另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1,716,239.02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搜了股份该项重大

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

作出调整及应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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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非标事项 2本期变化情况：根据公司 2023年 5月 2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因合资公司合作期间目标利润已基本完成，减资退

出溢价对应的剩余尾款 193,287.51元不再进行结算。

针对“上期非标事项 2”，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搜了股

份该项重大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我们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事项

的会计处理作出调整及应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二、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五）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 所述，搜了股份

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连续四年亏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193.80万元、-629.76万元、-1,769.27万元及-1,439.16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 2022 年度及 2023年度营运资金连续四年为负数，分别为-

607.22 万元、-2,455.26 万元、-3,265.75万元及-3,741.19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

度、2022 年及 2023年度资产负债率持续提高，分别为 82.02%、84.01%、94.44%

及 109.99%。管理层对搜了股份的持续经营虽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这些事项

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搜了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六）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如果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

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与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事项或情况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

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七）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

的依据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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